
·市政府办公室文件

平政办发〔2021〕31号 2021年5月20日

各县 (市、区） 人民政府，平凉工业园区管委

会，市直各部门:
为认真开展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

环境提质提标年活动，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

度改革，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，激发市场活

力，改善发展环境，依据相关规定，省政府行

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将省发展改

革委“需办理进口设备免税确认的外商投资项

目备案”“新能源电网项目备案”2项行政备案

事项办理层级，从省级调整为市级。

事项办理层级调整后，市发展改革委将积

极衔接省发展改革委认真做好承接工作，确保

事项接得住、管得好，各县(市、区）要按照要

求，积极顺应新形势新任务，确保2项行政备案

事项及时有效落地。

附件：调整办理层级的行政备案事项目录

平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调整2项行政备案事项办理层级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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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市政府办公室文件
附
件

调
整
办
理
层
级
的
行
政
备
案
事
项
目
录

序
号 1

事
项

名
称

需
办

理
进

口
设

备
免

税
确

认
的

外
商

投
资

项
目

备
案

事
项

类
型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原
实

施

部
门

省
发

展

改
革

委

调
整

后
实

施
部

门

平
凉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实
施

依
据

1.《
国

务
院

关
于

调
整

进
口

设
备

税
收

政
策

的
通

知
》
（
国

发
〔
199

7〕
37

号
）
，“

二
、

进
口

设
备

免
税

的
管

理
（
一
）

投
资

项
目

的
可

行
性

研
究

报
告

审
批

权
限

、
程

序
，

仍
按

国
家

现
行

有
关

规
定

执
行

。
限

额
以

上
项

目
，

由
国

家
计

委
或

国
家

经
贸

委
分

别
审

批
。

限
额

以
下

项
目

，
由

国
务

院
授

权
的

省
级

人
民

政
府

、
国

务
院

有
关

部
门

、
计

划
单

列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和
国

家
试

点
企

业
集

团
审

批
，

但
外

商
投

资
项

目
须

按
《

指
导

外
商

投
资

方
向

暂
行

规
定

》
审

批
。

审
批

机
构

在
批

复
可

行
性

研
究

报
告

时
，

对
符

合
《
外

商
投

资
产

业
指

导
目

录
》

鼓
励

类
和

限
制

乙
类

，
或

者
《
当

前
国

家
重

点
鼓

励
发

展
的

产
业

、
产

品
和

技
术

目
录
》

的
项

目
，

或
者

利
用

外
国

政
府

贷
款

和
国

际
金

融
组

织
贷

款
项

目
，

按
统

一
格

式
出

具
确

认
书

。
限

额
以

下
项

目
，

应
按

项
目

投
资

性
质

，
将

确
认

书
随

可
行

性
研

究
报

告
分

别
报

国
家

计
委

或
国

家
经

贸
委

备
案

。”
2.《

国
家

发
展

改
革

委
办

公
厅

关
于

办
理

国
际

金
融

组
织

和
外

国
政

府
贷

款
项

目
确

认
书

有
关

事
项

的
通

知
》

（
发

改
办

外
资

〔
200

6〕
408

号
）
，

“
一

、
属

国
务

院
和

国
家

发
展

改
革

委
审

批
、

核
准

的
国

外
贷

款
项

目
，

由
国

家
发

展
改

革
委

负
责

出
具

调
整

依
据

《
国

家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关
于

应
对

疫
情

进
一

步
深

化
改

革
做

好
外

资
项

目
有

关
工

作
的

通
知

》
（
发

改
外

资
〔
202

0〕
343

号
）
，“

除
《
政

府
核

准
的

投
资

项
目

目
录
》

规
定

内
外

资
项

目
均

需
核

准
的

，
其

他
外

资
项

目
由

地
方

发
展

改
革

委
实

施
属

地
化

备
案

管
理

。”

事
中

事
后

监
管

措
施

平
凉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将
进

一
步

加
强

事
中

事
后

监
管

，
按

照
“

谁
审

批
谁

监
管

、
谁

主
管

谁
监

管
”

的
原

则
，

落
实

监
管

职
责

，
采

取
在

线
监

测
、

现
场

核
查

等
方

式
，

加
强

对
项

目
实

施
的

监
督

检
查

，
确

保
“

接
得

住
、

管
得

好
”。

（
一

）
采

取
“

技
术

+”
等

方
式

全
面

加
强

投
资

项
目

审
批

、
核

准
、

备
案

管
理

。
一

是
以

大
数

据
信

息
化

手
段

创
新

工
作

方
式

。
进

一
步

提
升

全
省

投
资

项
目

在
线

审
批

监
管

平
台

运
用

水
平

，
以

“
制

度
+

技
术

”
协

同
监

管
机

制
，

实
现

投
资

项
目

建
设

全
过

程
跟

踪
调

度
，

保
障

项
目

顺
利

实
施

。
深

化
投

资
项

目
审

批
制

度
改

革
，

有
序

推
行

企
业

投
资

项
目

承
诺

制
，

强
化

在
线

平
台

运
用

，
实

现
投

资
项

目
纵

横
联

动
，

做
到

“
清

单
之

外
无

审
批

”。
二

是
建

立
完

善
重

点
项

目
“

月
调

度
”

机
制

，
通

过
平

台
调

度
、

视
频

会
议

和
报

表
统

计
相

结
合

等
方

式
，

每
月

对
中

央
预

算
内

投
资

项
目

、
省

市
重

点
投

资
项

目
、

省
市

列
重

大
项

目
、

年
度

计
划

新
开

工
项

目
等

进
行

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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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市政府办公室文件
序

号 1 2

事
项

名
称

需
办

理
进

口
设

备
免

税
确

认
的

外
商

投
资

项
目

备
案

新
能

源
电

网
项

目
备

案

事
项

类
型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原
实

施
部

门

省
发

展

改
革

委

省
发

展

改
革

委

调
整

后
实

施
部

门

平
凉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平
凉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实
施

依
据

项
目

确
认

书
。

地
方

审
批

、
核

准
或

备
案

的
国

外
贷

款
项

目
，

由
省

级
（
即

各
省

、
自

治
区

、
直

辖
市

、
计

划
单

列
市

及
新

疆
生

产
建

设
兵

团
）

发
展

改
革

委
负

责
出

具
项

目
确

认
书

。”
“

三
、

国
家

发
展

改
革

委
外

资
司

依
据

国
家

发
展

改
革

委
批

复
的

项
目

可
行

性
研

究
报

告
或

项
目

申
请

报
告

的
核

准
文

件
及

项
目

资
金

申
请

报
告

出
具

项
目

确
认

书
。

省
级

发
展

改
革

委
依

据
国

家
发

展
改

革
委

批
复

的
项

目
资

金
申

请
报

告
出

具
项

目
确

认
书

，
并

同
时

抄
报

国
家

发
展

改
革

委
外

资
司

。” 1.《
企

业
投

资
项

目
核

准
和

备
案

管
理

条
例

》
（

国
务

院
令

第
673

号
）

第
三

条
“

对
前

款
规

定
以

外
的

项
目

，
实

行
备

案
管

理
。

除
国

务
院

另
有

规
定

的
，

实
行

备
案

管
理

的
项

目
按

照
属

地
原

则
备

案
，

备
案

机
关

及
其

权
限

由
省

、
自

治
区

、
直

辖
市

和
计

划
单

列
市

人
民

政
府

规
定

。”
2.《

甘
肃

省
企

业
投

资
项

目
核

准
和

备
案

管
理

办
法

》
（

甘
政

办
发

〔
201

7〕
123

号
）

第
六

条
“

实
行

备
案

管
理

的
项

目
，

原
则

上
由

项
目

所
在

地
的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政
府

投
资

主
管

部
门

备
案

。
其

中
，

涉
及

跨
行

政
区

域
的

项
目

，
由

项
目

所
在

地
的

共
同

的
上

级
投

资
主

管
部

门
备

案
。”

3.《
国

家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国
家

能
源

局
关

于
印

发
新

能
源

微
电

网
示

范
项

目
名

单
的

通
知

》
（
发

改
能

源
〔
201

7〕
870

号
）
，“

二
、

请
有

关
省

（
区

、
市

）
发

展
改

革
委

（
能

源
局
）

按
项

目
建

设
内

容
一

次
性

整
体

备
案

，
微

电
网

内
部

的
新

能
源

发
电

项
目

建
成

后
按

程
序

纳
入

国
家

可
再

生
能

源
发

展
基

金
补

贴
范

围
，

执
行

分
布

式
可

再
生

能
源

发
电

补
贴

政
策

。”

调
整

依
据

《
财

政
部

国
家

发
展

改
革

委
国

家
能

源
局

关
于

促
进

非
水

可
再

生
能

源
发

电
健

康
发

展
的

若
干

意
见

》
（

财
建

〔
202

0〕
4号

）
，

“
从

‘
十

四
五

’
开

始
，

陆
上

风
电

、
光

伏
电

站
、

工
商

业
分

布
式

光
伏

已
全

面
取

消
国

家
可

再
生

能
源

电
价

补
贴

，
国

家
层

面
已

不
再

开
展

新
能

源
微

电
网

示
范

工
程

。

事
中

事
后

监
管

措
施

度
，

及
时

发
现

并
解

决
问

题
，

确
保

项
目

规
范

管
理

。
三

是
强

化
系

统
培

训
。

省
、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确
保

每
年

举
办

全
系

统
“

放
管

服
”

培
训

班
，

每
年

都
召

开
省

、
市

投
资

项
目

在
线

审
批

监
管

平
台

应
用

培
训

会
，

全
面

加
强

对
省

、
市

、
县

相
关

部
门

和
市

、
县

发
改

系
统

的
业

务
指

导
，

进
一

步
提

升
基

层
接

住
、

管
好

、
服

务
的

能
力

。

（
二
）

采
取

“
制

度
+”

方
式

，
持

续
深

化
“

放
管

服
”

改
革

。
一

是
建

立
健

全
省

市
县

三
级

重
大

项
目

建
设

协
调

机
制

，
推

动
形

成
领

导
挂

帅
、

企
业

主
体

、
部

门
联

动
、

分
级

推
进

的
工

作
局

面
，

着
力

解
决

重
大

项
目

建
设

存
在

的
突

出
问

题
。

二
是

不
断

强
化

投
资

项
目

并
联

审
批

综
合

窗
口

规
范

有
序

运
行

，
加

强
与

综
合

窗
口

各
部

门
之

间
的

横
向

沟
通

，
强

力
推

行
投

资
项

目
审

批
“

一
窗

受
理

、
按

责
转

办
、

限
时

办
结

、
统

一
督

办
、

评
价

反
馈

”，
真

正
做

到
利

企
便

民
，

力
争

全
年

事
项

限
时

办
结

率
达

到
100

%。
同

时
，

由
省

、
市

发
展

改
革

委
协

调
相

关
部

门
，

支
持

我
市

开
展

“
一

号
申

请
、

一
窗

受
理

、
一

网
通

办
、

一
站

服
务

”，
有

效
提

升
省

、
市

、
县

各
部

门
项

目
审

批
效

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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